
目前 ,家具市场新品层出不
穷 ,消费者在购买家具时都怀着
对未来舒适生活的向往 ,但是因
为订购家具迟迟不能到位 ,或者
质量不满意 ,导致的消费纠纷也
屡见不鲜 ,面对家具消费维权 ,我
们该如何应对？

商家无货又拖延退款
工商援手帮成功维权

【法律咨询台】

消费者刘先生2015年7月31
日在位于天通苑一商家订购了价
值 16620元的床和柜子等家具 ，
后来商家明确告知 “无法提供家
具”， 为此， 刘先生与商家协商
后， 于8月7日申请退货。 到9月9
日， 商家依然没有办理退款也没
有再联系刘先生 ， 刘先生着急
了 ， 就通过12315对其问题进行
了申诉， 请求工商行政部门给予
帮助。

天通苑工商所工作人员接到
消费者申诉单后， 第一时间和消
费者刘先生进行了沟通， 明确了
刘先生手上有销售合同及刷卡小
票， 是8月7日去商家店面申请的
退款。 但商家此后就再没有联系
过他， 也没有退款。

鉴于此， 天通苑工商所工作
人员及时电话联系了商家， 天通
苑工商所工作人员在与商家赵店
长核实了消费者刘先生的事情经
过后， 明确告知其根据 《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第8条
的规定， 超过15日则视为商家故
意拖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
依法对其处理。 赵店长表示公司
已经9月8日就给刘先生打款了，
但可能由于银行手续问题， 可能
现在还没到账， 大约1至2天就可
以到账， 另外给予消费者一定的
补偿。 9月15日消费者刘先生致
电天通苑工商所， 表示商家已经
将16620元打款到他的账户。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家具
时， 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合同和
票据， 确因修理、 重作、 更换 、
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
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与商
家协商时， 不要轻信商家的 “口
头许诺”， 保存好纸质证据， 以
便发生消费纠纷后保留相关证据
及时向有关部门申 （投） 诉， 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马润赓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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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职工依法维权 成功签约并获赔
连续签约4次后要求签无固定期合同竟被辞退

法律明确规定连续订立二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
有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或不能
胜任工作等情形的， 单位应当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有的
企业就是不愿签， 甚至当职工提
出签订要求时， 单位还会找借口
刁难。 职工贺蔻丹的遭遇就是这
样。 入职6年签过4次劳动合同，
贺蔻丹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时遭单位待岗降薪并终止了
劳动合同。 经过维权， 近日法院
判决单位与她建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关系， 并支付4.2万元赔偿。

入职6年连续签约四次
签无固定期合同却遭拒

2008年10月8日 ， 贺蔻丹被
汇郃诚科技公司招聘为技术部工
程师 ， 后调整为该部门管理人
员。 入职时， 双方签订一年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合同期满时， 公
司又连续与她续签过两次一年期
限、 一次三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其中最后一次期限为2011年10月
1日至2014年10月31日。

“去年6月4日， 公司人事部
发给我一份 《续订劳动合同意向
书》， 要求在一个工作日内将回
执交回公司， 其内容是单位打算
与我再续签3年劳动合同。 在交
回执时， 我找到人事部刘主任，
表示自己之前已经签过4次劳动
合同了 ， 希望这次公司能按照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与我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样我干
起活来也就踏实了， 他答应考虑
一下。” 贺蔻丹说。

过了两天， 公司发布 《关于
2014年劳动合同期满人员续订工
作的通知》， 其内容为： 单位对
劳动合同期满有续订意向的职
工， 将集中进行统一测评， 然后
根据测评结果排名来选择续签合
同的人员。

一周后 ， 公司公布测评结
果， 贺蔻丹不在此列。

6月20日 ， 单位以公司机构
调整、 部分业务下滑为由， 向贺
蔻丹送达待岗通知书， 要求她当
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并告诉她
在未接到公司书面通知前不用再
上班， 单位每月会向她发放基本
工资。

9月15日 ， 单位向贺蔻丹送
达 《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 》。
第二天， 贺蔻丹将自己写的 《要
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通知
书 》 快递给公司 ， 要求单位于
2014年10月31日前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劳动合同 、 恢复其工作岗
位。

贺蔻丹介绍： “公司收到快
递后一直没给我回话， 我就到单
位人事部去了一趟。 刘主任说公
司已跟我解除了劳动合同， 双方
已没有劳动关系了， 所以不可能
与我续签劳动合同。 我问她公司
明明发布通知说劳动合同到期的
所有人员都统一参加测评， 为什
么有很多人免试续订了合同？ 免
试的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
免试？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后
来得知， 那些续签合同的人员签
的都是3年固定期限， 像我这种
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只有4个人， 最后都因测评不合
格而终止了劳动合同。”

职工申请仲裁维权
单位借口其测评不合格

在单位工作6年， 已签过4次
劳动合同， 因要求单位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而遭待岗降薪且
不再续签合同， 贺蔻丹认为单位
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于是申
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于2014年
11月1日起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支付2014年6月20日
以后的待岗工资差额、 未休年假
补偿等共计5万元。

仲裁前， 贺蔻丹申请先行调
解， 但单位不同意， 案件直接进
入仲裁审理程序。

庭审时， 汇郃诚科技公司表
示不同意贺蔻丹的仲裁请求事
项， 人事部刘主任说： “贺蔻丹
从2014年6月23日起就没到单位
上班， 一直处于脱岗状态， 且双
方已于2014年10月31日终止了劳
动关系 ， 因此从2014年11月1日
起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双方曾
就以考核方式决定是否续签劳动
合同达成一致意见， 她未通过考
核， 所以我单位不再与她续签劳
动合同。”

听单位这么一说， 贺蔻丹有
些激动： “是你们告诉我不用去
上班的， 让我在家等通知。 你们
怎么倒打一耙啊？” 刘主任不慌
不忙地说： “你测评不合格， 单
位也没办法。” 贺蔻丹更生气了：
“谁知道你们测评有什么猫腻儿。
我们4个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职工都没有通过， 除非
你把我们的测评试卷贴出来， 否
则我不认可这个成绩。 再说了，
你们在6月4日曾发给我 《续订劳
动合同意向书》， 因我要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所以你们才
降低工资并让我回家待岗， 然后
终止了劳动合同。”

不久， 仲裁委作出裁决。 劳
动争议双方对裁决结果不服， 双
双起诉到法院。

不服仲裁诉至法院
职工赢了官司又获赔偿

法院庭审时， 汇郃诚科技公
司人事部刘主任称： “企业有用
人的自主权， 根据法律规定， 职
工劳动合同期满， 单位可以终止

合同而不再续签。”
申请维权以来， 贺蔻丹学了

很多法律知识， 她说： “公司没
向我支付过任何终止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 而且公司之前已跟我
签过4次劳动合同， 未与我协商
一致， 单位不能单方终止劳动合
同， 这也是法律规定的。” 刘 主
任沉默不语。

针对年休假工资， 贺蔻丹介
绍： “单位有规定， 凡入职5年
的职工， 如果不休年假， 每年可
享受3000元补助， 而且无须凭票
报销。 我在2014年没休过年假 ，
所以公司应当支付这笔补贴。”

对此刘主任表示： “公司确
实有这种规定， 贺蔻丹在2014年
也未领取过这笔钱。 但从2014年
6月23日起贺蔻丹未到公司上班，
而且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4年
10月31日， 所以单位不应向她支
付年休假补助。 即使非要支付的
话， 最多也只能支付一半的钱。”

“要不是你们让我待岗 ， 我
能不去公司上班吗？” 说到待岗
通知书所载待岗原因， 贺蔻丹不
认可 ： “我们公司效益一直很
好， 近一两年也没进行过机构调
整。 公司人事部找我谈话时说，
这批续签劳动合同的职工中， 最
长的就是签3年， 所以跟我也只
能签订3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我不同意， 坚持要求签无固定期
限的， 因此单位才安排我待岗。”

针对贺蔻丹的说法， 汇郃诚
科技公司未举证证明该公司存在
业务机构调整、 部分业务下滑的
情形， 于是法院认定单位以此为
由安排其待岗， 理由不能成立，
因此单位应全额支付贺蔻丹待岗
期间的工资。

贺蔻丹的工资由基本工资
7000元加绩效奖金构成， 公司根
据员工岗位、 所在部门的考核分
数及员工本人的考核系数来核定
其每月绩效奖金数额。 因双方均
未举证证明贺蔻丹正常在岗工作
期间本人考核情况及部门考核情
况， 所以法院以2014年6月前12
个月的税后平均工资1.7万余元
作为基数， 来核定其待岗期间的
工资数额。 鉴于公司已向贺蔻丹
支付2014年6月至10月的基本工
资， 依据 《劳动法》 第50条 “工
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
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劳动者的工资” 的规定， 单位
还须向该职工支付工资差额。

近日， 法院判决双方于2014
年11月1日起建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关系 ， 并向其支付4.2万元待
岗期间的工资差额。

案件评析
违法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用人单位应担相应责任

针对此案， 记者采访了北京
市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于辉。 她
说， 在这起劳动争议案件中， 公
司与贺蔻丹已连续订立4次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贺蔻丹在2014
年10月31日劳动合同期满前要求
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单位未举证证明该职工存在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严
重失职、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 或者因患病、 非因工负伤在
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
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
安排的工作， 或者贺蔻丹不能胜
任工作， 经过培训、 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 依据 《劳动
合同法》 第14条 “连续订立二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
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一项 、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续订劳动合
同的”， 公司应当与贺蔻丹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以未通过考核为由， 决
定不与贺蔻丹续签劳动合同， 实
质上是限制、 剥夺了该职工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 此
做法应属无效， 所以法院对贺蔻
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于辉强
调， 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 与其
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是单位的
义务， 不应以设立考核标准等任
何形式来提高门槛加以限制。

案件审理过程中， 公司人事
部刘主任透露之所以不愿跟职工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担
心职工端上了铁饭碗后不好管
理 。 其实 ， 企业的担心是多余
的， 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与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区别仅在于有无确
定的终止时间， 即使双方签订了
此类合同， 若出现法律规定的条
件， 职工与用人单位都可依法解
除。 比如， 出现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第40条的情形时。

市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于辉 （右二） 正在为职工进行法律辅导


